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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

浦建委综交〔2023〕33号
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突出
问题集中整治“百日行动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（部门）:

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突出

问题集中整治"百日行动"的通知》、市道运局《关于开展道路运

输安全生产突出问题集中整治“百日行动”的通知》，现将《浦

东新区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突出问题集中整治“百日行动”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
2023年 11月 1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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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突出问题集中整治
“百日行动”工作方案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刻认识今年以来道路运输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

势，始终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聚焦老旧货车技术状况不

良、货车疲劳驾驶和超限超载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不规范、

营运车辆长期脱离动态监控、道路客运非法违规运营、驾驶员

应急操作技能不强、事故案例警示教育走过场等突出问题，至

今年 12月底，集中力量开展针对性整治，全力防范遏制道路运

输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强化思想认识，树牢底线思维，以时时

放心不下的责任感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，全力做好当前安全生

产各项工作，坚决消除重大安全隐患，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

事故底线，维护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，确保行业运营平稳有

序，坚决整改一批可能导致事故的突出问题，有效遏制道路运

输安全事故多发态势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集中排查整治老旧货车安全隐患

要认真梳理本部门本区域 10年及 10年以上车龄的重载货

车信息，形成老旧重载货车清单。相关企业要逐车开展技术状

况排查，重点排查车辆制动、转向、灯光等关键部件技术状况。

对于排查发现的问题，督促经营者限期整改到位，整改期间不

得投入运营。各企业要加强运输车辆隐患排查，按期开展车辆

维护检测，严格落实"一日三检"制度，防止车辆带病出车。对

于存在普遍安全隐患的车型，由行业主管部门联系车辆制造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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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检验检测机构给予支持，推动整改到位；整改后仍不符合

技术要求的，严禁从事道路运输业务。区道运中心要做好所属

企业老旧重载货车隐患整治的日常督促检查，相关要求宣贯到

位，会同相关部门，督促相关企业加强老旧重载货车的安全管

理，该停运的停运，该注销的注销，坚决淘汰不符合要求的车

辆。

（二）配合执法部门集中整治重型货车违法违规行为

积极配合执法部门督促道路货运经营者对货车超速、超限

超载、疲劳驾驶的处罚情况进行全面摸底，坚决防止"罚而不管

""管而不严"。企业要加强对违法违规驾驶员的安全教育，强化

对多次违规人员的管理，提高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坚决清

退屡教不改人员，切实减少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；要建立和有

效执行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，对驾驶员交通违法零容

忍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，不漏一人，不漏一事；要合理制定运

输计划，优化运输线路，规避道路风险，避免出现抢时运输和

超时运输，从源头上消除超速和疲劳驾驶行为；要严格依法依

规开展运输业务，严禁货物违规混装、危险货物非法转运、违

法超限超载、在普通货物中夹带违禁品、危险品等，严格执行

零担货物安全检查和信息登记制度。

对交通部通报的涉嫌存在超速、疲劳驾驶等行为、查证属

实的重载货车和所属企业，要督促整改，加强监管。对道路货

运企业未建立或者未有效执行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，以

及对驾驶员交通违法处理率低于 90％的，配合执法部门按照相

关规定从严处罚。对 1年内公安部门超速和疲劳驾驶处罚记录

重型货车数量排名前五位，以及有 3次及以上超速和疲劳驾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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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记录的重型货车数量超过 5辆的道路货运企业，联合公安

部门采取上门约谈、挂牌督办等措施责令限期整改。配合执法

部门深入推进治超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，配合公安部门严格

规范查处车货总质量超过《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》

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。

（三）集中整治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隐

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要结合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专

项行动，从严从实开展事故隐患自查自纠，严格对照交通运输

部印发的《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

患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相关标准内容逐一开展排查，重点检查是

否存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作业人员未经岗前安全教育培训考核

合格即上岗作业、危险货物运输罐车罐体未经专业机构检测合

格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、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

介质范围或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运、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

采取安全防护措施、运输剧毒化学品和爆炸品的专用车辆及罐

式专用车辆（含罐式挂车）在消除危险货物危害前到不具备危

货车辆维修条件的维修企业进行维修等行为。对发现的重大安

全隐患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，并依法依规采取相应整改措

施。区道运中心要组织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集中开展一次

安全检查，重点检查各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开展情

况，对查实的重大安全隐患，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罚并督促限

期改正。

（四）集中整治长期不上线运营车辆

各企业要加强车辆动态监控，严格落实动态监控管理制

度，切实做到"车辆不停，监控不断"，确保人员在位，设备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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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，车辆实时受控，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异常情况，防止超速

和疲劳驾驶等违规现象的发生，严禁信号离线的车辆擅自出车。

区道运中心根据交通运输部通报的在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

统等长期不上线的"两客一危一重"营运车辆清单，形成疑似脱

离动态监控营运车辆清单，开展针对性监管。对查实存在脱离

动态监控行为的营运车辆和驾驶员，配合执法部门依法依规严

肃处罚；对纵容所属营运车辆脱离动态监控的道路运输企业，

作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加大检查抽查力度。

（五）加快提升司乘人员安全防护能力

区道运中心对近三年来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造成人员死

亡的道路运输企业，要逐一上门开展督导检查，重点检查驾驶

员安全教育、违规处置、防御性驾驶培训等工作开展情况。要

联合公安等部门加大"安全带就是生命带"宣传力度，督促客运

驾驶员严格落实安全告知制度，从严执行"六不出站"管理规

定，确保司乘人员行车中按规定全程使用安全带。各相关企业

要切实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特别是防御性驾驶培训，提升驾驶

员在车辆爆胎、起火、碰撞、落水，以及湿滑路面行驶、长大

下坡制动失效、突遇自然灾害、紧急躲避障碍物等场景下的应

急处置操作能力。加强从业人员对《上海交通行业生产安全突

发事件信息报告规定》（沪交行规〔2022〕3号）等文件的学

习，强化事故报告意识，熟悉事故报告要求和流程，发生事故

能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做好事故信息上报工作。

（六）强化事故警示教育和约谈通报

发生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的企业，要严格按照"四不放过

"原则严格处置，要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，深刻吸取事故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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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，坚决防止警示教育搞形式走过场，切实提升驾驶员安全意

识。指导企业认真查找管理漏洞和问题缺陷，针对性制定隐患

整改措施，对事故率和违章靠前的企业，及时开展企业主要负

责人安全约谈，督促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尽快落

实整改措施，防止问题再次发生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，压实工作责任

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提高政治站位，结合本行业实际，

细化落实工作举措，加强行业宣传教育，切实让行业企业认识

此次行动的重要性。要定期召开会议推进工作落实，确保各项

任务有序进行。

（二）强化跟踪问效，确保工作落实

要认真开展督查、检查，及时掌握推进情况，解决行动推

进过程中的难点问题，确保各项任务有效落实。要认真推进工

作开展，积极总结当前本区道路运输安全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

在的突出问题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相关问题。要加强跟踪

问效，对安全生产治理不力、失职渎职，导致发生重特大事故

的，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抓好任务推进，畅通信息报送

请各相关部门明确专人负责推进此项工作，并于每月 5日

前将行动进展情况及时报送委业务处。2024年 1月 5日前，将

本次行动开展总体情况报委业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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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道运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  2023年 11月 15日印发 


